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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对中小

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9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18号院9号楼公司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曲宁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和《北

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38 人，代表股份 144,503,0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3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17,277,1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2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2人，代表股份27,225,8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38%。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32人，代表股份 2,019,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1人，代表股份2,017,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1%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8,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5%；反对666,0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9%；弃权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165%；反对 666,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819%；弃权 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2.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4,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00%；反对667,3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8%；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9333%；反对 667,3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462%；弃权 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05%。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2,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86%；反对669,8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5%；弃权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342%；反对 669,8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700%；弃权 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57%。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9,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9%；反对664,5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9%；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462%；反对 664,5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076%；弃权 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62%。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78,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87%；反对685,1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1%；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1261%；反对 685,1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277%；弃权 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62%。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8,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1%；反对665,8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8%；弃权3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868%；反对 665,8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720%；弃权 3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13%。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5,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06%；反对649,5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95%；弃权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9778%；反对 649,5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647%；弃权 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74%。2.07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813,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5%；反对651,3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7%；弃权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296%；反对 651,3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539%；弃权 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65%。2.08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9,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9%；反对664,7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0%；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462%；反对 664,7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175%；弃权 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63%。2.09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9,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0%；反对664,9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1%；弃权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512%；反对 664,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274%；弃权 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5%。2.10 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82,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1%；反对667,1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17%；弃权 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2994%；反对 667,1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363%；弃权 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43%。

表决结果：以上2.01至2.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9,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0%；反对663,8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4%；弃权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512%；反对 663,8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729%；弃权 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5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9,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4%；反对663,8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4%；弃权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759%；反对 663,8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729%；弃权 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1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817,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7%；反对645,0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4%；弃权4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574%；反对 645,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19%；弃权 4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0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829,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0%；反对634,0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7%；弃权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6517%；反对 634,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972%；弃权 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1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819,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68%；反对644,4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59%；弃权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366%；反对 644,4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122%；弃权 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1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99,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9%；反对645,5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7%；弃权5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413%；反对 645,5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667%；弃权 5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2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860,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4%；反对607,4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3%；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1869%；反对 607,4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799%；弃权 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3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范雪晨律师和杨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意见结论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6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6-038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上午9:15至2026年4

月2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一路5号第1－9栋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建军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2日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3人，代表股份59,149,341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34.016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37,275,0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436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9人，代表股份21,874,32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5798％。
（3）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130 人，代表股份 17,198,99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9.8910％。3、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代表出席
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5,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60%；反对252,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22%；弃权 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3,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33%；反对 25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87%；弃权 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需逐项表决，作为投票对象的10项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2.01、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8,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9%；反对249,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20%；弃权 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5,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84%；反对 24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30%；弃权 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02、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6%；反对252,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22%；弃权 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27%；反对 25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87%；弃权 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03、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7,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32%；反对25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84%；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5,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43%；反对 2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29%；弃权 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04、审议通过了《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82,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49%；反对264,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91%；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29,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54%；反对 26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02%；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05、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7,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0%；反对249,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20%；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4,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26%；反对 24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30%；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06、审议通过了《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7,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0%；反对249,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20%；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4,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26%；反对 24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30%；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07、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8,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9%；反对249,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20%；弃权 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5,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84%；反对 24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30%；弃权 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08、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6,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90%；反对251,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8%；弃权 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4,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79%；反对 25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5%；弃权 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09、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7,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0%；反对249,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20%；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4,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26%；反对 24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30%；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10、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7,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0%；反对249,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20%；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4,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26%；反对 24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30%；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3.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6%；反对25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4%；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27%；反对 2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9%；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4.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6%；反对25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4%；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27%；反对 2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9%；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5.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6%；反对25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4%；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27%；反对 2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9%；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6.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6%；反对25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4%；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27%；反对 2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9%；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7.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6%；反对25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4%；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27%；反对 2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9%；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8.00、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6%；反对25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4%；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27%；反对 2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9%；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9.00、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5,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71%；反对251,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69%；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3,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50%；反对 25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06%；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6%；反对25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4%；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4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27%；反对 2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9%；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张建军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056,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3%；反对89,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06%；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105,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5%；反对 8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1%；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唐都远律师、陈本荣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国投丰乐 公告编号：2026-037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预挂牌

转让子公司51%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丰乐农化”）51%股权，尚未进入正式挂牌阶段，将依规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预挂
牌。

2.本次预挂牌仅为信息预披露，不构成交易行为，本次交易受让方尚未确定，尚无法判断是否构
成关联交易，如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依规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披露。

3.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履行公开

挂牌转让程序，交易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业务布局，突出种业主攻方向，推动战略聚焦，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公司拟通过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持有的丰乐农化51%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持有丰乐农
化49%股份，经公司初步判断，丰乐农化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依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
操作规则》，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机构网站办理信息预披露。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预挂牌仅为依规进行信息预披露，不构成交易行为，交易对手尚不明确，尚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后续如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预挂牌仅为信息预披露，交易对手尚不明确。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帮林
注册地址：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
注册资本：36,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登记成立日期：1998 年 12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2704907882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农药批发；农药零售；农药生产；肥料生产；农作物种子进出口；农作物种子

经营；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检验检测

服务；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新化学物质进口；粮食收

购；食品生产；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危险化学品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生物农药技术研发；化工产
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合成材料销售；石油制品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销售；肥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
物肥料研发；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金属包装容
器及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业机械服务；智
能农机装备销售；农业机械销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蔬菜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油料种植；豆类种
植；谷物种植；新鲜蔬菜批发；休闲观光活动；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
货运和危险货物）（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股东情况

丰乐农化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丰乐农化资产总额93,591.90万元，负债总额37,982.50万元，所有者权益

55,609.40万元。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02,564.03万元，净利润503.86万元。（上述数据不含湖北丰乐

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四、其他情况

公司全资持有的丰乐农化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五、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公司将于预披露周期内同步开展审计、评估工作，评估完成后依规进入正式挂牌交易阶段。根据

国资监管法规，本次公开挂牌交易的底价，将依据资产评估结果确定，最终实际交易价格将按照产权

市场交易规则通过挂牌交易、公开竞价等过程公平确定。
六、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预挂牌仅为信息预披露，不构成交易行为，交易对手尚不明确，尚未签署交易合同，无履约安

排。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出售丰乐农化51%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进一步聚焦种业主业，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本次交易后，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结构将发生变化，若交易顺利完成，丰乐农化将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因交易对手尚不确定，本次交易的最终完成是否会构成关联交易以及对公司未来关联交易频次、

规模是否有影响，目前尚不确定；本次交易的最终完成预计不会产生或增加公司同业竞争，预计亦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目前，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本次预挂牌公开转让子公司股权的事项，目前仅为信息预披露，不构成交易行为，尚需履行董事

会、股东会等决策程序，尚需开展审计、评估工作并办理评估备案，待预披露完成后尚需通过产权交易
机构办理正式挂牌交易，上述过程中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12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26-32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述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28日

分别召开八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各所属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公司向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事项提
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
本公司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押、质押等。

上述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各金融机构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金额、授信及

保证期间等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结果为准。具体融资金额、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

生的融资、担保金额为准，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额度期限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袁汉源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与金融机构授信融资相关的授信、借

款、抵押、质押、担保合同、凭证等法律文件并办理有关融资和担保业务手续，授权期限至2025年年度

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司八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0号、2025-24号）。

二、进展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明德理工学院（简称“明德学院”）以售后回租方式向

西安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西安财金”)融资5,0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期限24个月，该笔融资由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前述融资业务所涉担保均不构成关联交易，担
保金额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安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9MA6UT0UF7B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西安国际港务区陆港大厦8层0806-221室
5.法定代表人：王锋
6.注册资本：160,00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8年3月30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

租赁；特种设备出租；充电控制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体育用品设备出租；文化用品设备出租；
集装箱租赁服务；蓄电池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船舶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光伏发电设
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运输设备
租赁服务；融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与本公司的关系：西安财金与本公司及明德学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明德学院部分教育教学资产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资产权属人为明德学院
4.所在地：明德学院
（三）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涉及的《融资租赁合同》已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1.出租人：西安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3.融资方式：售后回租
4.租赁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
5.租赁期限：24个月
6.租金及支付方式：按照明德学院与西安财金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规定执行。
7.租赁标的所属权：在租赁期间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西安财金，明德学院对租赁物只享有使

用权。租赁期限届满后，明德学院在付清合同项下全部租金、逾期利息及名义货价和其他费用的前提
下，西安财金应按约定将租赁物所有权以当时的状态转移给明德学院。

三、担保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6100007869985297
3.成立日期：2006年06月27日
4.住所：西安市长安区滦镇陈北路6号
5.法定代表人：袁汉源
6.开办资金：人民币311,929,800元
7.业务主管单位：陕西省教育厅
8.业务范围：全日制本科学历教育、科学研究
9.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明德学院资产总额286,370.09万元，负债总额228,410.10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57,959.99万元，营业收入46,635.32万元，利润总额 -1,032.1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32.17万元。（已经审计）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明德学院资产总额 275,411.05万元，负债总额 215,837.28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59,573.77万元，营业收入10,998.39万元，利润总额1,613.7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
613.78万元。（未经审计）

（二）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明德学院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涉及的《保证合同》已签署，主要内容如

下：
1.债权人：西安财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最高本金限额：5,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89,470.61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2025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22.08%；公司连续12个月累计担保余额为135,294.69万元，约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2025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7.1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融资租赁合同》
2.《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47 证券简称：仁东控股 公告编号：2026-027
仁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仁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17

日以电子邮件、直接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4月28日14: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长勇先生召

集并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内容及格式符合相关文件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保障公司有序运营，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并结合实际情
况，公司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的相关制度文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充分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搭建的互动易平台，规范公司通过互动易平台与投资者交流，建立公

司与投资者良好沟通机制，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互
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制度文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和规范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和完善有效
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调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根据
相关规定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制度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将适时安排
召开股东会进行审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31 证券简称：锋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8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现金捐赠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况
2025年12月24日，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诚

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锋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董剑刚、宁波锋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锋驰投资”）、厉彩霞与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必选”）签署《关于浙江锋龙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诚锋投资、董剑刚、锋驰投资、厉

彩霞向优必选以协议转让、要约收购的方式转让上市公司43.01%的股份，从而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改善资产状况，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在

本次转让及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的五个工作日内，诚锋投资应向上市公司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
更、不可撤销的无偿赠与现金资产人民币8,300万元，上市公司无需支付任何对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转让暨控制权拟
发生变更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诚锋投资、董剑刚、
锋驰投资、厉彩霞）》《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优必选）》《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二、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且已事先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过半数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
接受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4）。

三、捐赠款履行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已于2026年3月11日过户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优必选，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周剑。优必选于 2026年 3月 19日通过公司披露了《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要约收购期限为2026年3月20日至2026年4月20日。截至2026年4月23日，要约收购清算过

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本次要约收购已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过户完成暨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2026年3月19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关于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申报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4）《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2026年4月27日披露的《关

于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结果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关于深

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3）等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诚锋投资支付的现金捐赠款8,300万元。上述款项将计入资本公积，

不影响当期损益，最终以202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收款回单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9日


